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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期貨交易所 

股票期貨法人機構交易獎勵活動 

壹、 主辦單位：臺灣期貨交易所(以下稱本公司) 

貳、 活動目的：為鼓勵法人機構參與本公司股票期貨交易及報價，特舉辦本活

動。 

參、 活動期間：自本(102)年 12 月 1 日至明(103)年 3 月 31 日止(本公司得視市

場狀況調整活動期間)。 

肆、 參加對象：國內、外法人機構及期貨自營商(不含已申請擔任股票期貨造市

者之造市帳戶)。 

伍、 報名方式：國內、外法人機構及期貨自營商參加本活動之期貨交易帳戶(以

下稱參加帳戶)，須於本公司媒體申報系統「02.業務申報/95.股

票期貨法人機構交易獎勵活動/01.機構法人報名」項下報名，

其中法人機構透過參加帳戶所屬期貨商報名。 

陸、 報名時間：欲自 102 年 12 月起即參加本活動者，須於 102 年 12 月 15 日前

完成報名，未於 12 月 15 日前完成報名者，仍得報名參加，惟

相關成績計算自報名日之次一營業日起算。 

柒、 獎勵辦法：本活動分為「交易總量」與「指定標的持續報價」二種方案，

由本公司按月依二方案所定標準，計算參加帳戶所能獲得之手

續費折減數額1，取其較高者為折減金額。 

一、交易總量方案(以下稱方案一) 

(一)折減門檻：每月股票期貨交易量須達 5,000 口以上 

(二)折減標準：依交易量級距訂定每口手續費折減數額 

級距 每月參加帳戶交易量合計數 手續費折減比率 

1 5,000 口以上未達 10,000 口 40% 

2 10,000 口以上未達 20,000 口 60% 

                                                 
1
  同一法人機構或期貨自營商報名之交易帳戶不以一戶為限；報名 2 個以上參加帳戶者，交易量採合併計算

後，取得折減；但參加帳戶為綜合帳戶者，則為分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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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距 每月參加帳戶交易量合計數 手續費折減比率 

3 20,000 口以上 80% 

 

二、指定標的持續報價方案(以下稱方案二) 

(一)折減門檻：符合下列報價規定者2，依折減標準取得手續費折減 

1. 報價標的：中型 100 指數成分股標的股票期貨。 

2. 報價時間：每月對至少 5 檔以上(含)報價標的之最近兩個月份

契約同時提出買進委託與賣出委託，各檔各月份平均每日同時

存在買進委託與賣出委託之時間須達 2.5 小時以上。 

3. 買賣價差：買進委託價格之 1 %以內（同時存在數個買進委託

或賣出委託時，取價格最佳者）。 

4. 買賣委託口數：不得低於 5 口3
(最佳買賣委託口數不一致時，

取較低者) 。 

5. 報價交易量：報價標的每月交易量應達 100 口以上(僅限指定報

價月份之交易量，且不含鉅額交易) 。 

(二)折減標準：符合報價規定者，其所有股票期貨交易量，依合格檔數4

級距訂定每口手續費折減數額 

級距 合格報價檔數 手續費折減比率 

1 5 檔至 9 檔 40% 

2 10 檔至 19 檔 60% 

3 20 檔以上 80% 

三、範例：A交易人分別透過甲期貨商及乙期貨商報名參加本活動，其某月

股票期貨交易情形如下 

                                                 
2
 符合報價規定之認定以單一帳戶作為計算基礎。 

3
 買價高於 200 元以上之標的，委託口數為 2 口。 

4
 參加者若有 2 個帳戶以上參與報價，本公司將依各參加帳戶之合格報價檔數扣除重複之標的後，合併計算合

格報價檔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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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A 交易人參加帳戶之股票期貨交易量合計 11,000 口，依方案一級距

2 標準，每口折減 3元，因此參加帳戶可分別獲得 9,000 元與 24,000

元之折減。 

 

參加帳戶 交易量 手續費折減金額 

甲期貨商 XXX-XXXX 3,000 口 3,000×3=9,000 元 

乙期貨商 XXX-XXXX 8,000 口 8,000×3=24,000 元 

 合計 11,000 口 33,000 元 

(二)A 交易人就本公司指定之股票期貨標的進行報價，參加帳戶合格報

價檔數分別為 15 檔與 10 檔，扣除 5 檔重複檔數後，共計 20 檔，依

方案二級距 3 標準，每口折減 4 元，因此參加帳戶可分別獲得

12,000 元與 32,000 元之折減。 

參加帳戶 合格檔數 交易量 手續費折減金額 

甲期貨商 XXX-XXXX 15 檔 3,000 口 3,000×4=12,000 元 

乙期貨商 XXX-XXXX 10 檔 8,000 口 8,000×4=32,000 元 

 合計 20 檔 11,000 口 44,000 元 

(三)依方案一，A交易人手續費折減金額共 33,000 元，依方案二則為

44,000 元，二方案以數額較高者給予折減，故 A交易人該月可獲得

44,000 元之手續費折減。 

捌、 手續費折減方式： 

一、手續費折減方式係以當月本公司應收股票期貨之交易經手費及結算手續

費進行折抵。 

二、交易經手費之折減由本公司折減予期貨商，再由期貨商折減予本活動之

合格參與者；結算手續費之折減則由本公司先折減予結算會員、結算會

員折減予期貨商，再由期貨商折減予本活動之合格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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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手續費折減金額與查詢：活動期間參與者每月手續費折減金額以本公司公

告為準，期貨商可至本公司媒體申報系統「02.業務申報/95.股票期貨法人

機構交易獎勵活動/02.手續費折減金額」為參與者查詢相關資料。 

壹拾、 附則 

一、經查如有安排交易及自行成交等異常情形，其交易量得不予列入成績計

算，參加者之交易若有不合法規規定者，本公司得取消其參加資格，並

依相關市場管理規定辦理。 

二、各機構法人向本公司申報之交易帳戶，若報名內容有誤，該帳戶之交易

將不列入獎勵計算。 

三、參加帳戶如遇透過所屬期貨商備援帳戶所為之交易量，則該交易量不列

入計算。 

四、本活動辦法若有未盡事宜，本公司保有最終解釋權與增修權，並保留變

更活動辦法之權利。 

五、本活動若因故無法進行，本公司有權決定取消、終止、修改或暫停活動

之權利，並將相關異動訊息公告於本公司網站，不另行個別通知。。 

六、本活動相關訊息及公告，請參考本公司網站 www.taifex.com.tw。 

七、如有任何問題，請洽本公司交易部 

邱瑜明小姐(電話:2366-3136；電郵: megchiu@taifex.com.tw) 

方志哲先生(電話:2366-3380；電郵:josephfang@taifex.com.tw) 

 

http://www.taifex.com.tw/
mailto:megchiu@taifex.com.tw

